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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博洋国际商务(香港)有限公司
BOYANG INTERNATIONAL COMMERCE (HONG KONG) LIMITED OMPANY

香港总部地址：香港灣仔軒尼詩道250號卓能廣場16層D

Add：Unit D, 16/F, Cheuk Nang Plaza 250 Hennessy Road, Wanchai HongKong.

Tel：（852）2575 5186  Fax：（852）2891 1996





香港商標註冊協議書
甲方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乙方：  博洋國際商務            

甲乙雙方經友好協商，現就甲方委託乙方在香港注冊商標事宜簽訂以下協定：
一、甲方同意於      年    月    日委託乙方在香港爲甲方申請香港商標註冊，甲方須提供資料真實齊全。乙方必須及時爲甲方辦理一切申請事宜。申請時間將按香港政府知識産權署的時間表進行。
二、甲方提供商標的中文或英文說明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圖案（如圖）：          

申請類別及說明：
三、乙方同意爲甲方提供以下服務：
1） 查冊、分類、列印商標申請表及相關文件
2） 複製商標圖案
3） 向有關部門正式提出申請
4） 製版、安排印刷、刊登廣告
5） 確定商標廣告不遭反對後，向香港知識産權署領取商標註冊證書
6） 安排專人跟蹤
7） 提供香港聯絡位址、電話
四、甲方同意在提出申請的同時一次性付給乙方港幣：         元。此價格包括第二項服務內容所需費用和乙方的服務費用。
五、如因甲方所提供的資料不真實或不符合是項申請的要求，由此所引起的損失概由甲方負責。
六、因乙方原因，未獲得香港商標註冊處申請的商標回執；乙方將退還甲方所付款項。
七、如果此次商標在註冊時有其他個人或公司提出反對被駁回，甲方所付款項不退。
八、本協議書一式兩份，甲乙雙方各執一份。本協定未盡事宜，由雙方協商解決。本協定自雙方簽署之日起生效。 

甲方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乙方：  博洋國際商務                
簽字（蓋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簽字（蓋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日期：        年      月      日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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